
1 

 

「教育部第 9屆人權工作小組」第 2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 111年 10月 11日「教育部第 9屆人權工作小組」第 1次委員大會會議紀錄

確認： 

洽悉。 

二、 教育部人權工作小組歷次委員會議決議(決定)辦理情形表。 

決  定： 

本次辦理情形，持續列管編號第 1、2、3、5案，解除列管為第 4案： 

(一) 編號 1、編號 2及編號 3尚在持續辦理中，持續列管。 

(二) 編號 4：法治教育宣導同意解除列管。另考量 18歲公民權涉及學校、學

生及家長間的溝通與校園治理相關，請國教署持續蒐集案例提供學校參

考。 

(三) 編號 5：本案涉及終身司部分，同意解除列管。另因委員建議有關聽障

生學習權的保障，後續請國教署與縣市政府溝通提出相關措施，持續列

管。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教育部主管之各級學校與學術機構使用人臉辨識之現行運作實況專案報

告。 

決  定：  

一、 個資使用維護涉及相關法規，請依委員建議再持續辦理，並協助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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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各級學校落實。 

二、 至本案委員所詢書面資料，併請資科司會後提供。 

 

案由二：「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促進方案」執行成果。 

決  定：  

一、 各策略面向辦理情形請各單位適時滾動修正，必要時研提專案報告： 

(一) 請再次檢視推動人權教育相關增能研習或活動時所需經費是否充

足。 

(二) 人權教育活動建議採更多元化、生活化的方式辦理，併請檢討參考。 

二、 本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促進方案係為推動學校人權教育，參考委員建議實

施後應行成效評估，才能了解推動實效。惟考量成效評估之指標或方式，

建議專案研析，故請學務司錄案，研商評估人權教育成效監測指標，並

應對應國際人權公約，必要時應請人權工作小組委員參與指導。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當學校有開設 CRPD 課程時，可以邀請障礙者分享自己的經驗，並介紹

不同障礙類別的易讀手冊。(提案委員：曾昱誠委員) 

說  明：(略) 

決  議： 

一、 請學務司及國教署持續宣導特殊教育相關政策、法規或身心障礙者應用

手冊等，特教相關事務之研議建議邀請不同障礙類別的學生或團體來參

與並提供意見，以更能符合實際需要。 

二、 另有關邀請身心障礙者參與課程或活動分享一節，建議學務司邀集相關

單位及專業人員研擬更細緻作法，如邀請身心障礙者進行課程活動時參

與分享的指引或注意事項，以提醒課程承辦單位，讓身心障礙者透過分

享獲得正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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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四點修正

案。(提案委員：許文英委員) 

說  明：(略) 

決  議：請學務司參採委員意見，邀集相關單位及學校，就目前有關要點規定檢

討及修正，並循行政程序發布實施。 

 

案由三：研議修正「教育部人權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納入兒少代表、「教育部人

權工作小組」委員名單及委員會議紀錄公布於本部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

資源網。(提案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說  明：(略) 

決  議：請學務司循行政程序修正發布及實施，另對兒少參與應給予支持性措施

等相關事宜，請錄案辦理。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請學校多開設自立生活專班，且不要有年齡限制，讓心智障礙者、出社

會多年有心想要讀大學的人也能就讀。(曾昱誠委員提案) 

決  議：曾委員所提自立生活專班案，請高教司、技職司錄案。 

 

案由二：校園心理諮商輔導資源不足，應優先充實；另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

試辦計畫，補助 15到 30歲的青少年及青年每年享三次免費的社區心理

諮商輔導，請學校老師主動協助轉介。社政單位補助的社區課後照顧班

(或課後輔導班)，在疫情期間，因網路通訊不穩、設備缺乏或缺乏學習

陪伴，導致小學二、三年級特別是弱勢的孩子學習上的問題，請教育部

了解並協助補救教學。(劉梅君委員提案) 

決  議： 

一、 有關提供學校輔導措施，如大專校院補充專輔人力，比率自 1:1200調

修為 1:900，已規劃納入 113年預算編列加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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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因疫情實施線上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情形，請國教署與縣市政府

研處了解實際現況，並研議強化措施。 

 

陸、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